舞次方合作藝術家計畫

2011年施行要點 （2010年12月修訂）

◎  緣起
為使演出的製作與形式更趨向多元與開放，舞次方除每年持續創作演出外，也從2007年開始廣邀各界藝術團隊或個人合作編創作品發表。為使合作藝術家計畫更能突顯跨領域合作的獨特性，本年度除舞者合作外，期盼合作範疇擴展至音樂、戲劇、燈光、裝置展場空間等各種可能性；作品長短不拘，可為整場、半場、小品。舞次方則視申請計畫提供相關製作經費。特訂定本施行要點如下。

◎  對象

 1.表演藝術工作者或團隊。

 2.不分國籍皆可申請。

 3.舞蹈、戲劇、雜技、魔術、影像、音樂、裝置等各類型態皆可申請。

◎  名額及經費

1.每年不限名額

2.合作案之製作金額，依作品內容、時間長短、製作需求、合作項目等因素，提供2萬元至8萬元不等之經費。
3.演出製作在新竹鐵屋頂劇場的場次，舞次方可提供燈光、裝置技術、演出場地、排練場、宣傳及演出舞者等相關協助。

4.於其他演出場地製作展演則視專案提供相關協助。

◎　申請方式
至舞次方網站下載申請表格（www.dx5.org），並於送件時間內，郵寄或親自送達舞次方。申請書及附件於送件後，請email電子檔至danceexp5@gmail.com。

A.【定期申請】

   1.送件時間：2011年1月1日至1月31日 。
   2.審核時間：2011年2月進行書面審核，如需面試，再另行通知。

   3.公布時間：2011年3月1日前公佈於舞次方網站www.dx5.org。
              ，並以電話或電子郵件個別通知。
      (申請計劃之實施期限以公布日起算，於當年度完成之計畫為限。)

B.【非定期申請】

  因非常特殊以及突發性邀約無法參加定期申請者，得提出非定期申請。但是，因每年核定的製作金額有限，舞次方得視當年度製作檔期與申請案件之重要性，決定是否接受申請。如決定接受申請，則將另行召開審查會。審查結果將於自收件日起一個月內於舞次方網站公佈，並以電話或電子郵件個別通知申請者。

◎　審核原則　

  將就個別申請案之合作發展性、可行性，提出討論，並決定製作名額、金額以及項目，正式對外公佈。 

◎　合作計畫原則　

  獲合作計畫者須同意以下製作原則︰

1 除天災人禍、身體重大病痛或其他重大因素必須立即終止或延期計畫執行，獲合作計畫者未經舞次方同意擅自更改計畫內容，舞次方得要求獲合作計畫者退還本計畫之全額或部分製作金。
2 獲合作計畫者之申請案，如經查出有不實或剽竊之內容，舞次方得立即取消獲合作計畫者資格，並要求退還本計畫之全額製作金。

3 獲合作計畫者須於申請案執行之演出節目冊及相關文宣品上，放置「舞次方合作藝術家計畫」等文字。

4 獲合作計畫者同意無償配合舞次方進行本計畫相關之宣傳活動，並無償授權舞次方將補助案相關之文件、成果報告等資料，作為非營利目的之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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